附件1
柴桑区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项目拟遴选实施项目汇总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支持方向
	项目承办企业
	项目实施内容
	项目推进
时间节点
	项目实施目标
	拟遴选项目要求
	投资规模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
	
	合计
	省级
资金
	市县财政（供销）配套
	社会资本

	1
	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共享共配中心
	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仓储设施建设
	竞争性评选
	在狮子物流园建设15000平方米作业场地，作为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共享共配中心办公生产场地。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新建分拣配送中心包括自动分拣机、手工分拣台、消防、水电、通风、地面、进村车辆、运输实时监控系统等设施设备。
	2022年-2026年
	整合多家商贸物流企业、物流公司，着力打造县区级物流共配中心，负责提供全区物流仓储、配送、分拨、转运等服务，打造区域内统一开放平台，实现区域范围内的商贸物流中转分拨工作，有效降低物流配送成本，提高配送效率，提升招商引资吸引力。
	1.实施单位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及纳税；
2.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；
3.实施单位有规范的账务管理制度,财务状况良好,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,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4.实施单位提供与承接本项目试点的具体建设方案；
5.实施单位承诺接受省、市、区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调度辅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考核；
	2000
	100
	
	1900

	2
	县乡村共同配送
	县级物流配送中心统仓共配建设
	竞争性评选
	通过邮政邮路、客运线路等方式，改造城区到乡镇物流线路，实现城区到乡镇的所有线路当日往返回程。将村级便民店、合作社、农户（种植、养殖）纳入统仓共配范围，根据车辆出班频次、路线、时间和运输成本，细分线路，优化合并段道。
	2024年4月开始筹备，5月采取项目申报；2026年5月基本实现统仓共配率达到60%以上，县级仓储中心内整合的商品达1000种以上；2026年5月前完成乡镇商贸中心商品达500种以上，村级便利店商品达50种以上并持续运营。
	将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作为统仓共配载体，通过整合各类商品经销商、代理商资源，引导乡镇商贸中心、村级便民店到县级物流配送中心订货，提供统一的仓储配送服务，实现全区60%以上市场和网点的统一采购、统一仓储、统一配送。县级仓储中心内整合的商品达1000种以上，乡镇商贸中心商品500种以上，村级便利店商品50种以上。
	1.实施单位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及纳税；
2.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；
3.实施单位有规范的账务管理制度,财务状况良好,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,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4.实施单位提供与承接本项目试点的具体建设方案；
5.实施单位承诺接受省、市、区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调度辅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考核；
	500
	
	
	500

	3
	建立区域物流数字化运营平台
	区域物流数字化运营平台建设
	竞争性评选
	1.建成一个县级物流配送中心数字化运营平台，采用国家通用寄递地址编码实现新型网格化编码，提供物流数据信息处理和统计，提供实时信息数据，与省、市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对接。2.能够与零担专线系统、仓储系统、快递分拣系统、冷链系统相互连接。3.建有园区大数据可视系统，可以提供网络货运及税务票据服务，大数据分析系统，智慧园区管理系统服务。4.建立快消品配送订货与配送信息系统，实现与区域商贸中心、乡村商贸中心、村级便利店数字化连接。
	2024年4开始筹备，2024年5月启动政府采购和项目建设；2025年10月数字化运营平台搭建完成投入试运营；2026年5月前完成所有项目建设内容并正式运营。
	通过物流信息共享搭建数字化运营平台，实现县级物流配送中心、乡镇物流中转站、村级服务网点等物流中转站和第三方物流快递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。
	1.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。
2.具有成功的物流类信息平台建设案例。
3.建立独立、规范、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,财务管理规范、信誉及财务状况良好，近三年未被纳入失信企业名单。
4.申请主体应为项目实施的实际投资主体,对试点实施有明确规划和措施,且具备完成申报内容的基本条件和能力。
5.申报实施单位承诺接受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第三方的指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考核。
	500
	50
	
	450

	4
	加强物流标准化建设
	县域物流配送车队建设
	竞争性评选
	   鼓励县级物流配送中心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带托运输，与乡村服务网点之间使用标准托盘或木质标准托盘（凯板、集板）、周转箱等单元化器具。对符合城乡配送车辆技术选型和节能环保要求使用（4.2米厢式货车和新能源车）打造标准化集中配送车辆，统一标识、统一规格、统一管理。
	2024年4月开始筹备，5月采取项目申报，政府扶持方式进行建设；2026年1月完成整合车辆标准化改造建设投入试运营；2026年5月前完成项目实施内容并正式运营。
	对整合的车辆实施标准化改造，统一标识、统一规格、统一管理，鼓励使用标准托盘、周转箱等单元化器具。印制“县域物流配送体系建设试点项目”等字样。实现县级物流共配中心与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带托运输、与乡村服务网点之间带筐配送。
	1.实施单位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及纳税；
2.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；
3.实施单位有规范的账务管理制度,财务状况良好,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,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4.申请实施单位自有符合条件的车辆不少于10辆，试点车辆必须接入县域物流城乡智慧运营平台，接受统一调度、统一运营并提供区域物流城乡配送车队建设方案；
5.实施单位承诺接受省、市、区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调度辅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考核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试点项目建设选址在柴桑区狮子物流园内。
	500
	100
	
	400

	5
	健全乡村末端配送网点
	乡村末端配送网点建设
	竞争性评选
	各地按实际情况改造乡镇物流中转站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，建设村级网点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，所改造项目应当符合相关技术规范。以邮政为主，整合或扩建邮政金融网点、邮政营业所，利用现有的供销联社房产、党群服务中心、便利店、农村电商、快递服务网点，配备高拍仪、电脑、货架、取件寄件系统等设施设备，同时负责相关人员管理及培训等。
	2024年4月开始筹备，5月采取项目申报，政府扶持方式进行建设；2025年12月完成整合乡村末端配送网点建设且投入试运营；2026年5月完成项目实施内容并正式运营。
	形成以快递、农村电商、配送为主要功能的综合性服务网点，提供消费品下乡、农产品上行寄递服务。
	1.实施单位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及纳税；
2.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；
3.实施单位有规范的账务管理制度,财务状况良好,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,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4.申请实施单位建设的乡村末端配送网点不低于90个，并提供乡村末端配送网点建设方案；
5.实施单位承诺接受省、市、区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调度辅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绩效考核；
6.试点项目提供柴桑区村网点场地合同。
	750
	150
	
	600

	6
	建设“互联网+第四方物流”供销集配体系
	“互联网+第四方”供销集配体系建设
	区供销联社/第三方竞争性评选
	整合快递和具备快消品、农资、农副等服务业态，具备公共属性，服务功能完善，配备专人管理、统一门头和标识。对县级供销集配中心进行升级改造、功能提升，购置包括货架、叉车、托盘、周转箱（筐）、分拣输送设备和供销集配车辆。
	2024年4月开始筹备，2024年6月采取项目申报，政府扶持方式进行建设；2025年12月“互联网+第四方”供销集配体系建设完成投入试运营；2026年5月完成所有项目建设内容并正式运营。
	整合构建乡镇、村供销集配网点，提升网点覆盖率，提升“互联网+第四方”供销集配体系建设，完善统一仓储、分拣、运输、配送、揽件功能，实现乡镇网点覆盖率达到100%，行政村网点覆盖率达到80%以上。
	1.实施单位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及纳税；
2.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；
3.实施单位有规范的账务管理制度,财务状况良好,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,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4.实施单位需提供“互联网+第四方物流”供销集配县级物流城乡共同配送中心、乡镇共配仓的建设（入驻）方案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实施单位承诺接受省、市、区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调度辅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考核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试点项目建设选址在柴桑区狮子物流园内；
	1000
	
	350
	650

	7
	县域冷链物流体系建设
	县域冷链物流设施试点项目建设
	竞争性评选
	建设满足物品时空温度要求的冷库，预冷间或复冷间，密封装置、防撞设施、冷风幕或耐低温透明门帘等；安装温度探头，购买或租用冷藏车。在末端网点视情况配置冷藏陈列柜、冷库；
	2024年4月开始筹备，2024年6月采取项目申报，政府扶持方式进行建设；2025年12月前建设完成投入试运营；2026年5月完成所有项目建设内容并正式运营。
	在城区打造冷链分拨中心，建设冷藏（冻）库，根据前期收集到关于我区的农产品储藏运输需求，合理打造分区、配备冷链车辆，满足当地农产品的基本需求，同时做好预期性规划，对接批发商、供应商，打造区域性农产品批发中心。
	1.实施单位在本区依法登记注册及纳税；
2.实施单位按有关规定已取得开展相关业务的资格；
3.实施单位有规范的账务管理制度,财务状况良好,近三年来无违法违规行为,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,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4.实施单位提供与承接本项目试点的具体建设方案；
5.实施单位承诺接受省、市、区试点工作推进部门监督管理及调度辅导,及时上报工作进度及统计报表,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监督和绩效考核；
	2000
	100
	
	1900

	总计
	
	7250
	500
	350
	6400



